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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工作程序

1.目的

为了规范我院院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工作，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校外教学实习、实训和社

会实践活动场所，促进产、学、研相结合，促进学院与基地资源共享、互惠互得、共同发

展。特制定本办法。

2.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学院校外实训基地建设工作。

3.责任

3.1 各学系根据专业教学需求，负责学院校外实训基地联系、建设和以学院名义签署合作

协议书工作。

3.2 技能实训中心协助做好校外实训基地建设的相关手续和备案工作。

3.3 技能实训中心领导和学系领导、学系申报部门，配合专业教学需要，到校外实训基地

现场考察和挂牌工作。

4.工作程序

4.1 各学系根据专业教学需求负责学院校外实训基地联系、建设。

4.2 各学系根据专业教学需求，负责以学院名义与校外实训基地合作方签署合作协议书。

4.3 学系与校外实训基地合作方签署合作协议书，送技能实训中心备案。

4.4 学院领导、技能实训中心负责协助学系到校外实训基地现场考察和挂牌。

5.相关文件

5.1《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校外实训基地建设管理暂行规定》

6.相关记录

6.1《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校外实训基地调查表》

6.2《校外实训基地协议书》

6.3《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校外实训基地情况汇总表》

6.4《校外实训基地建设需求报告》（无统一格式，由有关需求学系据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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